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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學刊編審作業準則 
 

100 學年度第 1 次 (第 35 次) 編審委員會議決議通過送 100 年 12 月 20 日第 72 次教務會議備查 

 

一、依據 
1. 本作業準則依據科技學刊 (以下簡稱本刊) 編審要點訂定之。 
2. 本刊之業務負責單位為本校教務處出版及學術發展組。 
 
二、投稿 
1. 作者投稿時，應填寫投稿稿件資料表 1 份、書面論文稿件 1 份及稿件 WORD 電子檔 1

份送業務單位辦理。稿件以打字為原則。 
2. 業務單位於收到投稿稿件時，應填具投稿稿件回條通知作者。 
3. 為便於審查作業之進行，投稿稿件資料應轉記於稿件審查記錄表，以為審查追蹤與連繫

之用。 
 
三、審查委員之推薦與送審 
1. 稿件依其領域別由各負責領域之編輯委員推薦審查委員 5 人，由業務單位同時以電子郵

件方式寄請 3 位委員審查。 
2. 審查委員須具有該論文領域的學術專長並具備相當於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 
3. 推薦及選定審查委員人選時，應以密件辦理，不得徵詢作者意見或告知之。 
4. 送審時應檢附審查函，論文稿件，審查意見表，及審查費收據等相關資料電子檔予審查

委員，審查意見表及審查費收據之回覆則以書面簽章為準。 
5. 稿件審查以 30 天為原則，逾審查期限 15 天，未回覆者，進行第 1 次跟催。再逾審查期

限 15 天，未回覆者，進行第 2 次以書面雙掛號函跟催。再逾期限 15 天仍未回覆者，視

同放棄審查稿件不採用其審查結果及不發給審查費。 
6. 修改後再審稿件審查以 30 天為原則，逾審查期限 15 天，未回覆者，進行第 1 次跟催。

再逾審查期限 15 天，未回覆者，進行第 2 次以書面雙掛號函跟催。再逾期限 15 天仍未

回覆者，視同放棄審查稿件不採用其審查結果及不發給審查費。 
7. 稿件審查記錄表應於每次出刊時陳請總編輯核閱。 
 
四、審查結果評定 
1. 稿件審查結果分為四個等級，(A) 推薦刊登，(B) 修改後推薦刊登，(C) 修改後再審，

(D) 不推薦。 
2. 修改後再審之稿件其修正期限以 30 天為原則，逾期限 15 天未回覆者，本刊則去函跟催，

經專案簽准者至多得延長至 1 年，簽准延長期間本刊得不接受其再投稿。修改後再審之

稿件其修正期限逾 90 天未完成修改者，且未提出專案簽准延長者，本刊則認為影響審

查作業時程，則逕予判定為 (D) 不推薦。 
3. 審查稿件經 2 次判定為 (C) 修改後再審者，為能迅速結案縮短審查時程，本刊得逕判

定為 (D) 不推薦。 
4. 論文稿件接受刊登與否以三位審查委員審查回覆之先後順序綜合評定之。評定之基準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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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受： 
a. 有兩位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皆為 (A) 推薦刊登，或 (B) 修改後推薦刊登者。 
b. 第一位及第二位審查委員其中一位為 (A) 推薦刊登，或 (B) 修改後推薦刊登，另

一位為 (C) 修改後再審，若第三位審查結果為 (A) 推薦刊登，或 (B) 修改後推

薦刊登，得判定為接受。 
(2) 不接受： 

第一位及第二位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皆為 (D) 不推薦，或其中一位為 (C) 修改後

再審，一位為 (D) 不推薦。 
(3) 複審： 

有二位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其中一位為 (D) 不推薦者，另一位為 (A) 接受刊登或 
(B) 修改後刊登，則參考第三人之審查結果。 

5. 審查結果不論接受與否，業務單位應依程序知會作者，並以總編輯核定之日期為接受日

期。 
 
五、編輯與校對 
1. 審查通過之稿件由業務單位安排編輯事宜。 
2. 編輯完成後業務單位將完稿稿件並同稿件校對函送由作者校對，校對工作應於期限內完

成，校對時間以 10 天為限。 
3. 為便於編輯校對進度之掌握，每篇稿件以二校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三校。校對日程應

詳細記載於稿件校對記錄表，以利編輯作業管理。 
 
六、送印 
1. 光碟製作前各論文稿件之作者必須簽具著作權授權書，始予刊登 
2. 業務單位依規畫之出刊日程訂定光碟製作日期。 
3. 由總編輯核定出刊稿件篇數及決定光碟製作體例後，由業務單位依作業程序送請製作。 
4. 光碟製作前未能編輯或校對完成者，其稿件得順延至下期刊載。 
 
七、篇數原則 
1. 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載一篇論文為原則，如作者係一人以上者，則以第一作者為認定基

準。 
2. 如確有需要及時刊載者，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加刊一篇為限。但需由作者自付加刊該篇

之實際刊登費用。 
3. 本刊每年出刊一卷，各卷之期數視稿件情況而定，原則上每期以至少 6 篇為度。 
八、附則 
1. 投稿稿件一經送審，除經專案簽准者外，不得於審查期間要求撤回或審查通過後不刊

載，如因特殊狀況需撤回或不刊載則需自付該篇之審查及業務費用。繳費手續應於一個

月內完成。 
2. 如有審查稿件未結案者或一稿兩投之情況，經本刊調查確認者，本刊三年內得不接受其

投稿，校外人士函文該校轉知。 
3. 本作業準則經本刊編審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提教務會議備查。 


